
(111 下)合   唱   團   招   生   考   試   報   名     
【目的】給天母國小愛唱歌的孩子一個進入音樂殿堂的舞台，急需好聲音加入。 

【對象】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愛好歌唱者，欲招生 15人。 

【報名】110年 12/16 （五）中午 12時前，交至學務處活動組(報名表請洽學務處或上網下載)。 

【甄選】 

  一、時間：12月 20日(週二)上午 7：55~8：35 / 12月 20日(週二)中午 12：40~13：20    

二、地點：三樓音樂教室 

三、考試內容：(若不了解考試內容可以到 3樓音樂教室問卓老師) 

（1）自選曲一首（無伴奏演唱）：可從課本中自選 

     （2）聽唱：跟著鋼琴旋律唱 

     （3）視唱：現場給譜 

【其他】 

一、 團練時間 2/15(三)開始，團練時間如下表。課後團練(由卓郁芳老師及外聘老師共同指導，團

員需自費負擔講師鐘點費)，入團者皆應準時參加練習。星期三下午若有補習者，請事先排開

以便配合練習。 

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

早上 7：50-8：40      

中午 12:40~13:20 分部練習

(1&2-1部) 

分部練習

(3&2-2部) 

※大團練 

12：40-14：40 

團練(複習)  

※ 大團練：2/16 (週三)起，共 16週，下午 12:40~14:40上課。 

※ 星期三團練可在三樓或四樓音樂教室用餐 

 

二、 團費計算方式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辦理，講師鐘點費及學校行政管理費由

學生均攤。 

三、 期末社團成果發表會已納入繳費內容，如需校外演出，費用另計。 

四、 團員每學期會另外支付 300元作為團務基金，作為活動小額支出。 

五、 新進團員需自費購買團服背心、領結、短褲或褲裙（男生 1800元、女生 1900元），以及夏季

T恤 2件(白色 350元/綠色 300元)由學校統一套量協助訂做，六年級生可用借用方式，遺失

或未能歸還者請照價賠償。 

六、 如有疑問請洽學務處 28723336分機 9303訓育組張毓書老師或 9309社團助理劉玥彤老師。 

學務處 敬啟 

合  唱  團  准  考  證(111下) 

 

        年      班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考試時間：（考試時間及序號由學務處經辦人填寫） 

 

□ 12月 20日(二)上午 8：00~8：35(地點：三樓音樂教室)      ※考試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□ 12月 20日(二)中午 12：40~13：20(地點：三樓音樂教室) 

【學生存根聯】 

（請 勿 撕 開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合  唱  團  招  生  考  試 (111下) 

【學務處留存】 

        年      班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願意參加此次合唱團甄選，並準時報到考試。 

※考試時間：（考試時間及序號由學務處經辦人填寫） 

□  12 月 20日(二) 上午 8：00~8：35 (地點：三樓音樂教室)    

□  12月 20日(二)中午 12：40~13：20(地點：三樓音樂教室)  導師簽章 :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※考試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